
省道242线郓城县段“6·4”较大道路 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6月4日19时45分许，菏泽市郓城县省道242线郓城县段230km+500m处，鲁H806SM小型普通客车与鲁H19H55重型半挂牵引车/鲁HK7D3挂重型自卸半挂车发生碰撞，造成3人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330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时任省长李干杰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妥善处理，查明原因和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菏泽市人民政府立即成立了由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高荣国任组长，市总工会、市公安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局、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郓城县人民政府和济宁市人民政府派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了市纪委监委、市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和专家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

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涉及车辆、驾驶人及事故单位等基本情况

（一）涉事车辆情况

1.鲁H19H55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品牌型号：欧曼牌，机动车所有人：梁山阿拉宝汽贸有限公司，使用性质：货运，道路运输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11月12日。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整备质量：

8805千克，准牵引总质量40000千克，出厂日期：2018年10月22日，初次登记日期：2018年11月8日，检验有效期至：2021年11月30日，机动车状态：正常。车辆装有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2.鲁HK7D3挂号瑞路豪牌重型自卸半挂车，机动车所有人：梁山阿拉宝汽贸有限公司，使用性质：货运。总质量：40000千克，整备质量：7300千克，核定载质量：32700千克，出厂日期：2018

年10月29日，注册日期：2018年11月8日。车辆检验有效期至：2021年11月30日，机动车状态：正常。

经调查和检测，事发时货车速度56km/h，载货质量27135千克未超载，左前轮、右前轮制动装置不能产生制动力，不符合国家标准。经调查，为了防止货车刹车时重心过于前移，导致车辆出

现“点头”现象，吴某友每周都要调整货车的制动装置，调整后前轮刹车轻，后轮刹车重，车辆检测时再调整回来，以通过检测。

3.鲁H806SM号小型客车，机动车所有人：戚某连，使用性质：非营运，出厂日期：2016年1月18日，注册日期：2016年3月1日，核定载客：7人，检验有效期至：2022年3月31日，机动车状

态：正常，登记住所：山东省梁山县大路口乡翟楼村171号。

（二）车辆驾驶人情况

1.吴某友，男，40岁，鲁H19H55／鲁HK7D3重型货车驾驶人，持A2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2006年2月14日，有效期至:2028年2月14日。

经查，吴某友是鲁H19H55／鲁HK7D3重型货车实际车主。2018年11月8日，吴某友与梁山阿拉宝汽贸有限公司签订了《车辆挂靠经营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吴某友将车辆注册在该公司，以该公

司名义进行经营。吴某友不缴纳任何费用，也不属于该公司职工。

2.翟某云，男，44岁，鲁H806SM号小客车驾驶人，持C1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2016年4月15日，有效期止2022年4月15日，住所：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大路口乡翟楼村171号。

经检测，排除了双方驾驶人身体疾病、酒驾、毒驾等因素导致事故的嫌疑。

（三）事故单位情况

梁山阿拉宝汽贸有限公司，鲁H19H55／鲁HK7D3重型货车登记所有人，法定代表人：郭某宝，成立日期：2018年5月28日，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黑虎庙镇西小吴村，经营范围：普通

货运；汽车、挂车、汽车配件、挂车配件销售；货物搬运、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装卸及包装服务。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7月12日，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公司共有227辆运输车

辆。

（四）发生事故道路情况

事故发生路段为省道242线K230+500处直线路段。该路段为二级公路，路面宽12米，路基宽度14米，双向两条机动车道，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沥青混凝土路面，道路两侧施划白实线，中间单

黄虚线，路面状况良好，标线清晰，路肩密实整洁，路树完好，道路两侧绿化未遮挡标志标牌，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JTGD82-

2009）、《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D81-2006）、《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实施技术指南》等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范要求。事故发生时天气晴朗，视线良好。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6月4日，吴某友驾驶鲁H19H55重型半挂牵引车/鲁HK7D3挂重型自卸半挂车从梁山县杨营镇到郓城县程屯镇肖皮口村运送石子。翟某云驾驶鲁H806SM小型普通客车，与工友翟某奥驾驶

的鲁HC5C26小型客车同行，从郓城县实验中学宿舍楼工地下班回家返回梁山县大路口乡家中。下午19时45分许，当货车由北向南行驶至省道242线230km+500m处时，看到翟某云驾驶鲁H806SM小

型普通客车由南向北逆向行驶，吴某友紧急制动，两车仍然在西半幅路面机动车道内正面发生碰撞。碰撞后，鲁H19H55/鲁HK7D3挂欧曼牌重型自卸半挂车向南偏西运动一段距离后，牵引车逆时针旋

转并向南偏东运动至事故现场道路单黄虚线停止；鲁H806SM小型普通客车逆时针旋转并向南偏东运动一段距离后冲出现场道路并接触碰撞道路东侧路外的树木，之后停于事故现场道路东侧路外。事

故造成小客普通车驾驶人翟某云、副驾驶乘车人翟某聪（翟某云儿子，20岁）、副驾驶后排位置乘车人翟某景（翟某云父亲，65岁）3人当场死亡，货车和小客普通车不同程度损坏。



（二）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与翟某云同行的鲁HC5C26小型客车驾驶员翟某奥立即拨打了110、120报警，19时52分许，郓城县公安局122指挥中心指令接到事故报警，接警后，马上指派正在附近执勤的中队长

冯某朋带领10名队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保护现场，维护秩序，疏导交通。20时许，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将3名伤者送往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死亡。21时许，郓城公安局向郓城县应急管理局和郓城

县政府报告了事故情况。菏泽市和郓城县政府有关负责同志接报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发生后，郓城县成立了工作专班，负责善后工作，目前事故善后工作已妥善处理完

毕。

三、事故原因及责任认定情况

（一）直接原因

1.鲁H806SM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翟某云未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实行右侧通行，造成与对向正常行驶的半挂车相撞。

2.鲁H19H55/鲁HK7D3挂重型自卸半挂车驾驶人吴某友改变出厂时的刹车标准，驾驶制动不合格的机动车，造成该车左前轮、右前轮制动装置不能产生制动力，制动距离延长，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梁山阿拉宝汽贸有限公司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吴某友长期违法调整货车制动装置的行为监督检查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双方驾驶人违反交通法规引起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不再追究责任人员

翟某云，鲁H806SM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因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其法律责任。

（二）建议追究责任人员

吴某友，鲁H19H55/鲁HK7D3挂欧曼牌重型自卸半挂车驾驶人，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郓城县公安局根据事故责任认定结果依法追究其责任。

（三）行政处罚建议

1.梁山阿拉宝汽贸有限公司，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3号）第十五条第一

款第（一）项之规定，由郓城县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60万元的行政处罚。

2.郭某宝，梁山阿拉宝汽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吴某友长期违法

调整货车制动装置的行为。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由郓城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40%罚款的行政处罚。

（四）其他处理建议

建议济宁市人民政府组织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对事故发生单位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及有关责任人进行调查处理。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严格问题整改，落实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议济宁市人民政府组织协调有关职能部门，督促梁山阿拉宝汽贸有限公司针对存在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依法依规抓好制度落实，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细落实，杜绝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加大检查力度，规范通行秩序。郓城县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夜间、中午、凌晨等事故多发时段和事故多、秩序乱重点路段的巡逻管控，严管严查逆行、闯红灯、不按规定让行、违法

超车、违法会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随意横穿公路等严重扰乱通行秩序违法行为；科学分配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路权，规范设置货车、非机动车专用车道，减少混合交通。

（三）举一反三，切实加强车辆源头治理。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强化对货运企业源头监管，研究制定相关措施，严格督促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挂靠车辆的隐患排查和对驾驶员

的安全教育培训，切实提升驾驶员应急处置能力，对“挂而不管”的企业依法采取惩处措施。严查货运企业动态监管制度不落实、教育培训和车辆维护不到位以及使用非法改装拼装、报废车等违法违

规行为，并依法落实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资质等措施，进一步规范货运车辆运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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